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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檔號:

係存年限:

書函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 5號
聯絡人: 劉息明

電話: (02)77365717
Emai1: may@mai1.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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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3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 臺教綜( 六) 字第1030095295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厚、民會公文、職場短劇爭霸賽計畫( 1030095295_Attach1.pdf 、

1030095295 A說ach2.doc' 共2個電子檔案)

主話: 函轉原住氏族委員會 í103年第三屆原住氏青年校園

STAR- 職場短劇爭霸賽計畫」案，請鼓勵學生踴躍報名

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年6月24 日原民社字第 1030032776
號函辦理。

二、本活動相關問題請洽原住民族委員會卓淑媛小姐，電話

:(02)89953179 。

正本: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含大學率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 原住民族委員會、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綜合規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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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教育部

檔號:

保存年限:

原住民族委員會函
地址: 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

路439號北棟 15樓
承辦人: 卓淑媛

電話: 02-89953179
傳真: 02-85211651
電子信箱

: ayunumau@apc.gov.tw

裝

計

線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3年6月24 日

發文字號: 厚、民社字第 1030032776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主豈 (0032776AOB_ATTCH3.doc ' 共1個電子檔案)

主話: 檢送本會辦理原住族青年就業多元輔導陪伴服務計畫一第

三屆房、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賽計畫書一份

( 如附件) ，請查照。

說明:

一、本會為提供原住氏青年遍性及多元之就業服務，以職涯探

索、產學合作及協助就業等輔導面向，另配合行政院所核

定勞動部推動促進青年就業方案( 103-105年) ，愛推動

當揭計畫並虜續辦理局揭競賽。

二、當揭競竇分高中( 職) 是且及大專長且，並以學校名義組隊報

名參賽，報名時間自本( 103) 年9月5 日起至9月26 日止。

患請轉知大學( 專) 校院及高中( 職) 學校原住氏青年踴

躍報名參賽。

三、相關競賽日期、地點及活動承辦單位將另文函知，另活動

海報將於 8月1日前寄送至各學校。如有活動相關問題請逕

洽本會卓小姐，電話: (02)8995-3179。
正本: 教育部、各縣市政府( 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

副本: 本會社會福利處

區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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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第三屆原住氏青年校園訂 AR一職場短 JJtJ爭霸賽計畫

壺、活動緣起

本會為提升原住民族青年學子之職場工作價值觀，於近年推動

「原住民大專畢業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及「原住民高中( 職) 職涯輔

導計畫 J ' 希冀培養青年對於職場工作倫理之正確態度，引導原住氏

青年學子檢視自我，進而改善並提升自我競爭力。本會於前 (101)

年及去 (102)年間辦理第一、二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求職行

動劇爭霸賽 f 參賽隊伍以短劇詮釋求職百態，並用創意之方式提醒

青年注意求職態度、求職技巧及職場陷阱等相關知識，並藉此提升

原住氏青年學子之團隊合作及領導能力。

為持續推動青年就業職場宣導，以「演中學」方式來學習職場

工作核心價值觀，愛虜續辦理 r.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訂 'AR-職
場短劇爭霸賽」。本競賽實施對象像以高中( 職) 學校與各大專校院在

學原住氏青年之就業需求，設計活潑、創意之活動，促使青年歡樂

學習職場正確態度與知識，落實原住民青年職涯輔導陪伴之目標。

貳、活動目的

一、強化原住氏青年對於就業議題之關注，並加強就業職場倫理與

工作核心價值觀。

二、以寓教於樂之短劇比賽方式呈現原住氏青年投入職場的態度，

儘早給予原住氏青年正確的職場態度。

鑫、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

承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原住氏事務委員會、新竹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

協辦單位: 教育部、全國各大專校院、高中( 職) 學校

肆、辦理對象: 具原住民身分之大專校院及高中( 職) 在學青年。

但、辦理期程: 103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陸、辦理時間、地點及場次:

一、初賽: 10 月中旬，地點: 臺東縣、、高雄市及新竹縣、。

二、總決賽: 10 月底，地點另定。

柴、活動說，明:

一、競賽組別:

組別分為大專組、高中( 職) 組，每隊參賽人數 10人，每校限報

名 l 隊並以學校名義報名參賽。

二、競賽方式:

( 一) 競賽方式: 採初賽及總決賽二階段方式辦理。

卜初賽: 分北區、南區及東區，競賽時間、賽程及地點由本會公告。

2 、初賽參賽資格: 由承辦單位依參賽隊伍所送報名表件進行資格審

核( 附件1)' 符合資格者由承辦單位逕通知參賽隊伍參賽。

3 、總決賽參賽資格: 各分區初賽參賽隊伍總分數須達 80 分( 含)

以上，且成績為前 2 名之隊伍取得總決賽資格。

( 二) 區域劃分:

卜北區: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宜蘭縣、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

2 、南區: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3 、東區: 花蓮縣、台東縣。

( 三) 初賽及總決賽參賽隊伍演出 }I嗔序由承辦單位或本會抽籤決

定，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三、劇本規範:

職場面面觀，劇情以打工、求職或就業時可能遇到的狀況為

主題，如工作態度、職場禮儀、敬業度及就業相關法令知識等，

以短劇演出的方式，引導青年正確的職業倫理與態度。

四、報名方式:

( 一) 報名時間自 103 亭 9 JJ 5 8 (ÆIÞJ.五J起至 103 亭 9JJ 268( 星
期五) 止，報名隊伍應備妥下列表件後，以親送或郵寄方式送

至競賽承辦單位( 以郵戳為憑) 。

卜蠱主主( 附件 1)，經學校同意參賽隊伍代表學校名義參賽者。

2 、參賽人員名冊〈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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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賽資格切結書〈附件3) 。
4 、參賽人員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有誰冊章) 及房、住民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 近3個月文件) 。

( 二) 報名表件一經送出，如欲更改，請於站 #108品ra~更丈徉

送承辦單位辦理變吏，經承辦單位同意後始得變更; 如有資

格不符或人員造假情事列為不符參賽資格。

( 三) 由承辦單位審核參賽隊伍之資格( 附件4)' 並逕行通知參賽隊

伍審核結果。

五、評審委員評選方式及評分標準:

( 一) 評審委員資格條件:

卜由承辦單位將初賽評審之遴選名單送本會同意後始得聘

任; 決賽評審由本會遴聘之。

2 、評審委員由 5 人組成，其中外聘委員 3 人及本會指定人員 2
人擔任，另評審委員應於競賽前召開評審委員會議。

( 二) 評分項目及配分( 附件5 、附件6) :
卜主題切合度( 占 40 分) 。

2 、演出完整度( 占30 分) 。

3 、團隊合作精神( 占20 分) 。

4 、創意展現度( 占10 分) 。

( 三) 其他評分標準及規定:

卜初賽及總決賽參賽隊伍競賽成績及名次，依各評審委員總分

之加總計算，如經上開計算有同分之隊伍，按下列比序方式

計算( 計算至小數點第2 位) :

(1)按比例最高之評分項目，各委員評分加總之平均分比序。

(2) 按比例次高之評分項目，各委員評分加總之平均分比序。

2 、總決賽各項名次，評審委員得考量參賽隊伍表演水平，並經

評審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得以從缺方式評定。

3 ‘參賽人員應以各隊報名表件所列之參賽人員為限，倘是日演

出人員不其參賽資格者或與報名表件記載不符者，當場取消

參賽資格，參賽隊伍不得有異議。

4 、競賽時間分為這其擺置時間及演出時間，如次說明:

(1)道具擺童時間: 每隊以旦旦金為限，每超過 1分鐘扣總分

1分。

(2) 演出時間:



@每隊演出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每超過 1 分鐘扣總分 1
分( 如未滿1分鐘者，以 1分鐘計算) 。

@計時標準: 以演出之開始( 含表演人員、聲音、影像等)，

為計時之開始; 以表演者作表演結束之意思表示峙，為

計時之結束。

六、獎勵方式:

( 一) 初賽: 依分區競賽組別取成績前 2 名之隊伍進入總決賽。

( 二) 總決賽: 依競賽組別總分數各取前 3名及 1名特別獎項( 最

佳團隊合作獎) ，頒發獎金及獎盃' 其配置如下表:

1、前 3名獎金: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最佳團隊合作獎

80，000

50.000

30，000

10，000

獎盃 l座

獎盃 1座

獎盃 l座

七、參賽隊伍補助:

( 一) 演出費: 提供每一參賽隊伍( 含初賽、總決賽) 演出補助費新

臺幣 1 萬元整( 含道其製作費等) 。

( 二) 總決賽隊參賽隊伍交通費用，依臺鐵自強號票價核實文給。

持j 、經費補助及核鋪

一、經費補助:

由本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分區初賽計 3場次，另函知承辦之單位

摯據辦理請款; 並請審計部同意以採代收代付、就地審計方式處

理。

二、承辦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 2 個月內完成結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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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配合事項

一、參賽隊伍演出使用之音樂，得選用可公開播放之樂曲，如使用他人

創作之樂曲，應取得公開播送之授權。

二、參賽人員服裝、音樂及道其請自行準備及搬運，承辦單位不提供相

關協助。

三、主持人朗誦參賽號次與隊名時，該隊參賽人員應即登台，呼號 3次
仍未登台者，以棄權論。

四、參賽隊伍應服從評審委員之評判結呆，如有疑義或抗議事頃，須由

領隊當面提出; 抗議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之資格為

限，並應於競賽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提出; 未以書面方式或逾時提

出者，不予受理。

五、參賽人員應於競賽期間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有冒名頂

替，經驗證結果屬實者，取消所屬隊伍之參賽資格，並註銷該隊伍

之競賽成績。

六、參賽人員報名時須簽署切結書( 附件 3) ，若查有人員頂替或以非原

住民學生頂替等違規情形，本會將撤銷比賽資格並全數追回相關補

助費用。

七、本會保有比賽規則及活動相關規定之釋義權。

八、活動當日請參與活動之學生填寫滿意度調查表( 附件 7) ，本調查統

計將作為本活動未來辦理之修正指標。

壹捨、預期效益

一、完成辦理初賽 3場及總決賽 1場共計 4場次活動，提高原住氏青年

職場就業議題之關注及相關職場正確態度宣導。

二、預估參賽及觀禮人數約 1，050 餘人次( 初賽每場次以 250 人估算、

決賽場次以 300 人估算) 。

壹捨壹、附則

本計畫經簽奉主任委員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職場短劇爭霸賽

手刀 賽 報名 表 中華民國 年月 日

參賽組別 口高中( 職) 組 口大專組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短劇名稱

初賽報名場次 口北區場 口南區場 口東區場

指導老師
學校電話

( 高中職組填寫)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一mail 演出人數

劇情大綱:

本校同意上開隊伍代表學校參加本次競賽，並督導參賽人員應遵守本計畫各項規定，參

賽隊伍將以積極態度為學校爭取榮譽。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申『 華 民 國 。 3 年 月 日



附件 2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職場短劇爭霸賽

ω 參賽人員名冊
參賽組別: 口高中〈職〉組 口大專組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編號 隊員 性別 族群 科象 年級 角色分配表

2

3

4

5

6

7

8

9

10

報名注意蔓畫:

請將以下文件檢附於后:

1. 參賽資格切結書( 參賽人員需親自簽名)

2. 學生證正反影本( 需蓋挂冊章)

3. 原住民身分詮明文件影本( 近 3個月之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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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房、住民族委員會

第二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職場短劇爭霸賽
參賽資格切結書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a‘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號 出生日期 連絡電話 簽名

本會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訂 'AR一職場短 "J爭霸賽之參賽人員如有不符本計畫之辦理對象資格

者，你依本計畫第玖點第六款規定，本會將撤銷參賽隊伍之比賽資格並全數追回相關補助費用。

申， 華 民 國 。 3 年 月 日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職場短劇? 爭霸戰
資格審奎表

參賽組別: 口高中( 職〉組口大專組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2

3

參賽人員

身分資格

參賽人數

劇情內容

25%

25%

50%

參賽人員應其原住氏身分

者，符合者已滿分計算。

報名人數達 10人者，

符合者已滿分計算。

以主題切合度評分:

1.主題明確度

2. 主題表達完整度

3. 主題是否淺顯易懂

金色/ ~
咐，這~ / ，J

審核項目:

1.第(1)、(2)、(3)項分數加總須達 80%(含) 以上，如有同分以第 (3)項分數為依據。

2.原則以 l 校報名 1 隊，得視報名情形放寬。

審核結呆:

口符合

口不符合〈原因: 口報名人數未達 10人口參賽人員未具原住民身分

口其他、〉

審核人員: 審核主官:

※本表為辦理競賽之承辦單位逕持資格審查使用。

_ . . -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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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評分標率及方式

工頁目 評分( 分) 評分內容說明

團隊合作精神 I 20 分

創意展現度 I 10分

演出完整度 I 30 分

主題切合度 I 40 分

1.主題明確度

2. 主題表達完整度

3. 主題是否淺顯易懂

1.表演流暢度

2. 劇情編排完整度

3.視覺呈現及道具完整性

4. 角色是否搭配主題

1. 團隊默契展現

2. 團隊分工狀況，

3. 團隊情緒與氛圍。

4. 演出時間是否合於規定時間內

1. 主題創意性

2.劇情編排創意

3. 角色創意性

卜評分方式: 初賽及總決賽參賽隊伍競賽成績及名次，依各評審委員總分之加總計算，如經上

開計算有同分之隊伍，按下列比序方式計算( 計算至小數點第 2位) :

(1)按比例最高之評分項目，各委員評分加總之平均分比序。

(2)按比例次高之評分項目，各委員評分加總之平均分比序。

2 、競賽時間分為道具擺置時間及演出時間，如次說明:

(1)道具擺置時間: 每隊以旦旦金為限，每超過 1分鐘扣總分 1分。

(2)演出時間:

<D每隊演出時間以 10分鐘為限，每超過 1分鐘扣總分 1分( 如未滿 1分鐘者，以 1分鐘計算) 。

@計時標準: 以演出之開始( 含表演人員、聲音、影像等) ，為計時之開始; 以表演者作表

演結束之意思表示峙，為計時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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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枝獨 1SQ;AR一職場短劇爭霸戰

滿意SE調委表

本表採不記名方式，請填寫完交于活動工作人員，本會非常成謝您的熱烈支

持，如有未盡滿意之處也請您不吝指教。謝謝!

1.您對於本次活動之比賽場地安排，是否滿意?

口非常滿意口滿意口尚可口不滿意

2. 您對於本次活動安排之出賽順序，是否滿意?

口非常滿意口滿意口尚可口不滿意

3. 您對於活動安排之主持與表演，是否滿意?

口非常滿意口滿意口尚可口不滿意

4. 您對於活動安排之初( 決) 賽日期與時間，是否滿意?

口非常滿意口滿意口尚可口不滿意

5. 您對於活動之工作人員態度表現，是否滿意?

口非常滿意口滿意口尚可口不滿意

6.您對於活動安排之整體規劃動線與硬體設備，是否滿意?

口非常滿意口滿意口尚可口不滿意

7.如呆明年度本會再次舉辦類似活動，您是否仍會主動報名參加?

口會參加口不參加口考慮看看

8.您認為本次活動對原住氏青年之職場態度，是否有幫助?

口非常有幫助口有幫助口尚可口沒有幫助

9. 對於本活動，您認為還有哪些是有待改進或值得言贊賞的，請填入以下空白?

。填妥後請交手領隊或老師，是長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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